
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制定(修改)规章制度简易程序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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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草单位填写《规章制度立项申请表》

制定规章制度经分管校领导同意，报学校

党委或行政主要领导批准，修改规章制度

报分管校领导批准

学校党委常（全）委会，校长办

公会议决定（直接立项）

起草单位报法治办备案

起草单位，形成第一稿

起草单位填写《拟定规章制度规定程序事项申请表》

起草单位，形成第二稿

原则上需召开反馈意见采纳会，（需校

学术委员会审议但不决定，可合召开）。

如果反馈的意见极少且问题不尖锐，经

分管校领导同意，可不召开反馈意见采

纳会

起草单位组织召开反馈意见采纳

会

分管校领导审定

起草单位，形成第三稿



是

否

否

是

是否需要提交教代

会讨论（通过）
提交教代会讨论（通过）

起草单位，形成第四稿

起草单位提交学校党委常（全）

委会，校长办公会议决定

起草单位提交学术委员会议审

议决定

向校长办公会议通报

起草单位形成第五稿，报党办或校办按公文处理程序公布实

施

起草单位填写《规章制度审查登记表》，同时提交党办或校

办，法治办审查

审查是否通过


